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行商訴字第 103 號行政判決 

原   告 大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溫○○    

訴訟代理人 楊○○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劉○○律師 

複代理人  陳○○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張○○（部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劉○○    

            楊○○    

參 加 人 謝○○    

訴訟代理人 徐○○律師 

            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廢止註冊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 

日經訴字第 1020609499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裁定

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訴外人東發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前於民國 84年 3 月 6 日以「黑金剛」商

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4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

33類之各種酒（啤酒除外）商品，向前中央標準局（88年 1 月 26日改

制為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經該局審查，准列為第 711913號聯合商

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一所示），嗣於 85年 8 月 19日申請移轉予

尚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尚譜公司），經原處分機關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下稱智慧局）為移轉登記。尚譜公司並申准第一次延展註冊至 100 

年 7 月 31日止。其間，修正前商標法於 92年 11月 28 日 修正施行，

依該法第 86條規定，該聯合商標自是日起視為獨立之註冊商標。又尚

譜公司嗣後更名為大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即本件原告），並申准系爭

商標第二次延展註冊至 110 年 7 月 31日止。參加人謝○○於 100 年 7 

月 11日，以該商標有違修正前商標法第 57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申

請廢止其註冊。原處分機關審查期間，適現行商標法於 101 年 7月 1 日



修正施行，依現行商標法第 107 條第 1 項規定，該法修正施行前，已

受理而尚未處分之商標廢止案件，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辦理，但修正

施行前已依法進行之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本件原廢止主張之前揭條

款業經修正為商標法第 63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案經原處分機關審

查，認系爭商標並無現行商標法第 63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情事，於

101 年10月25日以中台廢字第1000251 號商標廢止處分書為廢止不成

立之處分。參加人不服，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經濟部。

案經經濟部審議並依訴願法第 28條第 2項之規定，以 102 年 4 月 30

日經訴字第10206070410 號函、102 年 5 月14日經訴字第10206070420 

號函通知原告參加訴願程序表示意見，業據原告於 102 年 5 月 17日及

102 年 5 月 29日提出參加訴願程序暨表示意見之書面資料到經濟部。

嗣經經濟部以 102 年 7 月 1 日經訴字第 10206094990 號為「原處分撤

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之決定。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

行政訴訟。因本院認本件判決之結果，將影響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之

利益，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 

二、原告主張： 

（一）原告有使用系爭商標之事實，而無現行商標法第 63條第 1項第 2款

之適用： 

  1、原告主觀上確具系爭商標使用意思： 

         原告為產製「黑金剛」料理米酒，早已依「菸酒稅稽徵規則」

第 8條規定，檢附樣品照片依法提出申請在案。財政部台灣省南區

國稅局屏東縣分局亦於 100年 3月 28日准予登記，核准登記之產

品內容為「料理酒／黑金剛料理米酒／000000000000／19.5度／

0.6公升／9元／公升」，由上述原告積極向主管機關提出菸酒稅

產品申請之行為足可證明，原告確有主觀使用之意圖。 

  2、在參加人申請廢止日前，原告已有於消費市場上販售系爭「黑金剛」

商標商品之事實： 

原告於取得國稅局所核發之核准函後，即積極將系爭商標所表

彰之商品付諸市場銷售，售貨發票與稅額申報書可相互勾稽，均可

證明原告確有行銷之事實。 

（二）原告所提之使用證據可認為是系爭商標之使用： 

 1、原告實際使用之「黑金剛料理米酒」標籤，整體使用態樣足令相

關消費者領略其表達重點在突出使用的「黑金剛」3 字，而該標籤

上直書的「黑金剛」與系爭商標註冊態樣，僅僅是直書橫書、書寫



字體稍有不同形式上些微差異，並未改變註冊商標主要識別特徵，

二者應具備同一性。又系爭商標與另案註冊第 711914號商標（如

附圖二所示），於 92年商標法修正施行前，均為註冊第 530242

號「金鋼」商標之聯合商標，此二商標本質實為一體之延伸，系爭

商標圖樣恰為註冊第 711914號商標圖樣之一部份，使用註冊第

711914號商標圖樣時，自會同時使用到系爭商標圖樣，根本無從

避免，況系爭商標圖樣為單純之文字「黑金剛」，原告既已將之標

示於指定商品上，並向市場銷售，即符合商標使用之要件，即便另

結合有其他圖形或文字，亦不影響原告確有使用系爭商標之事實。 

2、原告實際上使用系爭商標時，對系爭商標並無任何變更，無須討

論實際使用與申請圖樣相同與否之同一性問題： 

(1)原告係在瓶身標示兩個商標（系爭商標，及註冊第 711914號大猩

猩頭像商標），原告係將系爭商標「黑金剛」三字整體使用，僅變

更書寫排列方式，並無任何形式之變更，仍屬該商標之使用。 

(2)兩個以上商標合併使用，已屬今日商場上屢見不鮮之標示樣態，

本件係屬複數商標合併使用，符合商場交易習慣。且實務如本院

100年度行商訴字第 154號判決見解、智慧局「商標識別性審查基

準」認為，在商標使用證據適格上，與其他商標合併使用的資料只

要單獨具有識別性，仍可作為該商標之使用證據。今本件雖將系爭

商標與其他商標合併使用，然將大猩猩頭像商標圖樣予以排除後，

系爭商標「黑金剛」三個字標示於產品說明性文字「料理米酒」之

上，字體較料理米酒 1.5 倍大，消費者自然一望即知此係為商標，

仍得以藉之識別商品來源之標示，具有商標所應具備的識別性，應

無疑義。被告認「已使用於註冊第 711914號商標之使用證據，不

可再作為本件系爭商標使用證據」，其未揭示法條依據，且此見解

勢必不利於將複數商標標示於商品之權利人，並與前開將複數品牌

合併標示以增加知名度與市場能見度之市場潮流相悖。此外，使用

證據認可與否，應回歸證據本身的使用樣態來判斷，與另案無關，

被告之上開見解將造成日後商標爭議案判斷標準轉為先調查另案

是否已提出之現象，且於商品常標示複數商標之現今交易習慣中造

成日後舉證困難，並悖離商標使用的制度本旨，是訴願決定自有違

誤。 

（三）並聲明求為判決：(1)訴願決定應撤銷。(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

擔。 



三、被告抗辯： 

（一）依原告所檢送據稱系爭商標實際使用之實物照片觀之，貼於瓶身標籤

上之商標係由直書中文「黑金剛」（文字）置於墨色「金剛設計圖」

（圖形）下方所組成之文字與圖形之聯合式商標圖樣，與系爭商標僅

為單純文字「黑金剛」所構成，已有差異，故並非同一商標。 

（二）又商標法第 33條第 1項規定「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由權利人取

得商標權。…。」，是每一註冊商標應分別依商標法之內容享有個別

的權利，亦應負擔個別的義務。查原告另案獲准附圖二所示註冊第

711914號商標圖樣係由墨色橫書之粗體中文「黑金剛」及下方置有墨

色金剛設計圖所組合而成，亦指定使用於「各種酒（啤酒除外）」商

品，且於該註冊第 711914號商標廢止案，原告所提出之使用證據與

本件系爭商標廢止案之使用證據完全相同，該等證據業經原處分機關

及被告審認得作為該註冊第 711914號商標之使用證據，而原告既分

別取得系爭商標及註冊第 711914號商標之註冊，顯見原告係將二者

視為不同之商標，原告所提出之商標使用證據，既經被告認定係為註

冊第 711914號商標之使用證據，原告自難再引為本件系爭商標之使

用證據。 

（三）查系爭商標固然依據註冊時商標法註冊為第 530242號「金鋼」商標

之聯合商標，惟依 92年 5月 28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 86條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 92年 4月 29日修正施行前，已註冊之聯合商標、聯

合服務標章、聯合團體標章或聯合證明標章，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

起，視為獨立之註冊商標或標章；其存續期間，以原核准者為準。」，

基於商標申請註冊，取得商標權後，必須透過實際使用，才能發揮商

標之功能，並避免僅占有商標權利而不使用，修正前商標法第 6條及

現行商標法第 5條均有明定商標使用之定義，並於修正前商標法第 57

條及現行商標法第 63條均規定課予商標權人使用註冊商標的義務，

規範商標註冊後應依法就商標圖樣在不失同一性之情形下整體使用

於所指定之商品。是以，系爭商標既已依法註冊為獨立之商標，原告

自應依法使用各該註冊商標，尚難以系爭商標原屬聯合商標而在使用

義務上有所不同，執為有利之論據。 

（四）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參加人部分： 

    援引被告之答辯。另稱，商標的使用要讓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原告所

提使用證據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為其為商標之使用證據。並聲明求為



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商標商標註冊

證（見廢止卷第 11頁）、商標廢止書、訴願決定書（見本院卷第 20至

30頁）在卷可稽，堪認為真正。 

六、參加人於 100年 7 月 11日以系爭商標有違修正前商標法第 57條第 1項

第 2款規定申請廢止其註冊，嗣於本件處分前，商標法於 101年 7月 1

日施行，依現行第 107條第 1項規定，本件即適用現行之規定辦理。是

本件爭點為：系爭商標是否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 3

年，而違反現行商標法第 6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經查： 

（一）按「商標註冊後，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 3年者，

商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現行商標法第 63

條第 1項第 2款定有明文，又按「（第 1項）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

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一

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

款之商品。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標用於與商

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第 2項）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

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同法第 5

條亦有規定，另依同法第 67條第 3項準用第 57條第 3項規定，商標

之使用證據，應足以證明商標之真實使用，並符合一般商業交易習

慣。又同法第 64條規定：「商標權人實際使用之商標與註冊商標不

同，而依社會一般通念並不失其同一性者，應認為有使用其註冊商

標。」 

（二）經審酌原告於廢止程序中所提使用證據，其附件 1 未具日期之菸酒稅

產品登記申請表（見廢止卷第 72頁），其上記載菸酒類別「料理酒」、

產品名稱「黑金剛料理米酒」、酒精成分「19 .5 度」、保特瓶裝「600ml/

瓶，12瓶/ 箱」，與原告所提附件 3 財政部台灣省南區國稅局屏東

縣分局 100 年 3 月 28日南區國稅屏縣三字第 1000007788號函記載：

「復貴公司未具日期申請書」、「核准登記產品內容：（二）料理酒

/ 黑金剛料理米酒/000000000000/19.5度/0.6公升/9元/ 公升」相

符（見廢止卷第 74頁），足見原告確實於產製「黑金剛」料理米酒

前，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 8 條規定提出申請在案。再觀諸原告所提附

件 4 之 100年 3 月 31日發票影本，其上記載「黑金剛料理米酒

600ml」、「6 瓶」（見廢止卷第 75頁），亦與原告所提附件 5、6 之

菸酒稅廠商計算稅額申報書、菸酒稅廠商產銷月報表上所載產品編



號、品名規格及數量可相互勾稽（見廢止卷第 78至 79頁），雖上開

統一發票未記載買受人之姓名或名稱，惟此乃二聯式統一發票，依統

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9條第 1 項第 3 款本文規定：「營業人對買受人

為非營業人所開立之統一發票，除前款規定外，得免填買受人名稱及

地址。」是未載買受人，於法並無不合，亦合於一般商業交易習慣，

復觀之原告所提商品實物照片（見廢止卷第 73頁），其商品上亦有

「黑金剛料理米酒」文字。以上證據，足證原告於 100 年 3 月 28日

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菸酒稅產品後，即於同年月 31日有銷售系爭商

標商品（即黑金剛料理米酒）之事實，上開時間早於本件廢止案申請

日（100 年 7 月 11日）前 3 個多月，是原告主張系爭商標並無於申

請廢止日前 3 年內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滿 3 年等情，堪信為真實。 

（三）被告雖辯稱原告所提之照片可以看出原告之使用方式已喪失商標之同

一性，且相同之使用證據不可用在兩個商標云云。惟查： 

1、按為行銷之目的，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

依商標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亦為商標之使用，因為其可以

傳遞已行銷於市場或即將行銷於市場的商品或服務等商業訊息，達到

商標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功能，例如將商標用於訂購單、產品型

錄、價目表、發票、產品說明書等商業文書，或報紙、雜誌、宣傳單、

海報等廣告，使消費者透過該等文書認識該商標，均為商標使用態樣

之一。查原告所提使用證據除商品實物照片外，尚有統一發票為證，

觀諸 100 年 3 月 31日統一發票，其上已明確記載「黑金剛料理米

酒」，足見原告已將系爭商標「黑金剛」用於發票上，依上開說明，

已符合商標之使用，是該項證據已可認定原告有使用系爭商標之事

實。 

   2、再者，依原告所提商品實物照片所示（見廢止卷第 73頁），貼於瓶

身標籤係由直書「黑金剛料理米酒」文字置於「金剛」圖案下方所組

成，其中「黑金剛」3 字較「料理米酒」4 字為大，其標示方式，已

足以使一般商品購買人認識該商品係以「黑金剛」為標示商品之標

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雖該商品上「黑金剛」三字係直

書，與系爭商標為橫書不同，字體亦因略經設計而有細微差異，然上

開差異實質上並未變更系爭商標主要識別部份，自不影響其商標之同

一性，是以上開使用方式已足認原告有使用系爭商標。至原告雖於系

爭商標上又附加註冊第 711914號如附圖二所示商標中之金剛頭像圖

形，然法並未禁止複數商標之合併使用，只要排除其他商標後系爭商



標仍具有識別性且未喪失其同一性，即可認係商標之使用，被告認原

告之上開使用方式已喪失商標之同一性云云，要無足採。 

   3、此外，原告所有如附圖二所示另案註冊第 711914號商標，亦經參加

人於 100 年 7 月 11日以該商標有違修正前商標法第 57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為由申請廢止註冊，經智慧局為廢止不成立之處分，參加人

提起訴願後經被告為訴願駁回之決定，參加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復

經本院 102 年行商訴字第 72號判決駁回參加人之訴，該案中原告所

提之使用證據與本案相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雖辯稱相同的

使用證據不可用在兩個商標云云，然查，被告上開所辯尚乏條文依據

可資支持，且在現行商場交易習慣中，於商品上標示複數商標所在多

有，則該等複數商標之使用證據均相同，若謂不同之商標不可援引相

同之使用證據，實對商標權利人增加法所無之限制，且各該商標是否

應予廢止，將會因該等證據是否已先使用於他案而有不同，而非取決

於各該商標是否真有使用之事實，如此一來，實有違商標制度之本

旨，被告上開所辯，要無足取。 

七、綜上所述，系爭商標於申請廢止日（100 年 7 月 11日）前 3年內並無

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 3年之情形，自無現商標法第 63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之適用。從而，訴願決定認系爭商標違反上開規定，因而

撤銷原處分命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自有未洽，原告聲明求為撤

銷訴願決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及參加人之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院判決結果無

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依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條、

行政訴訟法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3   月  26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得灶 

                                      法  官 林秀圓 

                                      法  官 蔡如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

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 241 條之 1 第 1 項前段），

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 1 項但

書、第 2 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一者，得不委任律│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師為訴訟代理人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情形之一，經最高│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者，亦得為上訴審│  。                            │ 

│  訴訟代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附圖一：系爭商標（註冊第 711913號） 

申請日： 84年 3月 6日（權利期間：85年 3月 16日一 110年 7月 31日) 

商標權人：大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或服務名稱：第 33類：「各種酒（啤酒除外）。」商品。 

 

 

                  附圖二：註冊第 00000000 號 

申請日：84年 3月 6日（權利期間：85年 3月 16日一 110年 7月 31日) 

商標權人：大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或服務名稱：第 33類：「各種酒（啤酒除外）。」商品。 

 

 

            

 

 

 

 

 

 


